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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交证阶段

现场缮证电

子证照证书

邮寄

新建商品房首次登记

商品房转移登记（按照预告登

记约定或转移申请）

契税等税费缴纳（签订合同后

至申请转移登记时）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交房行为进行监督

“一窗办事”平台与“一
网通办”平台、税收征管
系统联动

洪江区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改革实施流程图

商品房预售许可
1.不动产权证书（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开

发

企

业

合同备案、预告登记
1.双方签订商品房预售
合同。
2.企业预售商品房合同备
案申请。
3.购房人预售商品房预告
登记申请。

开发
企业

购房
人

竣工验收
1.项目建设完成,按照“多测合一”开展规划
测绘、土地测绘、不动产测绘。
2.达到验收条件，通过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管理系统申请联合竣工验收。
3.申请竣工验收备案。
4.具备办理首次登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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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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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即交证”
1.组织交易。
2.商品房首次登记。
3.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
4.申请商品房转移登记。
5.购房人收房并领取不动产
权证书。

开发
企业

购房
人

报建费(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水土保持
费、人防费)

财政
部门 即时

审核发放《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

住建
部门

10个

工作日

预售商品房合同备案

房 产

管 理

部 门

或 不

动 产

登 记

机构

1 个工

作日

依申请办理预售商品房

预告登记(预售商品房抵

押预告登记)

不动

产登

记机

构

5个
工作日

依当事人申报纳税
征缴契税等税费

税

务

部

门

即时

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办法规定的验收事项、

流程、时限、材料等要求，实行规划、土

地、消防、人防、城建档案等事项限时联

合验收，统一出具验收意见。

住

建

部

门 8个工

作日

土地价款、报建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水土保持费、人防费）、物业维修理资金的

核算、清缴或归集。

税务、

财政、

住建 、

资源、

人防

部门

竣工验收备案

严格执行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规定的竣工验收备案所需材料清单。

住建

部门

2个工

作日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核入库

不 动

产 登

记 机

构

5个
工作

日

税务

部门

5 个

工作

日

住建

部门

（1）在竣工验收之前，按照“多测合一”要求做好土地、规划、房产测绘工作，测绘调

查成果审核入库后直接作为竣工验收以及不动产登记等的申请材料。

（2）在竣工验收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相关部门的收费标准，完成相关费用的核算

和清缴。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告知购房人凭《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不动产销售发票等

及时缴纳契税。

（3）住建部门牵头实行规划、土地、消防、人防、城市档案等事项限时联合验收，统一

出具验收意见。对“竣工结算备案”和“建设工程档案归档”未完成的，可作出书面承诺

并调整到竣工验收备案后。

（4）严格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规定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1）全面实行预售合同网签备案。网上签订预售合同，系统自动核验，一键生成电子合同，将预售商

品房合同备案信息实时推送至不动产登记机构、税务部门、金融机构、水、电、气、网络、电视等服

务单位。

（2）大力推行预告登记。对预售商品房全面开展预告登记，推动将预售商品房合同备案与预告登记协

同办理，实现同步申请、一窗受理、并行联办、实时共享。

（1）办理商品房不动产首次登记。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项目取得竣工验
收备案后，应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多
测合一”要求做好权籍调查成果审核入库，并提取竣工验收材料，加快
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房地产开发企业通知购房人验房，提前或同步收
集整理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的相关材料。
（2）实行交房与转移登记联动。房地产开发企业达到交房条件时，采
取现场交房交证方式的，应提前将集中办理交房安排告知至不动产登记
机构及相关部门，组织好现场发证；采取购房人集中委托房地产开发企
业分批次提前申请登记办证的，由企业统一代领，也可以委托邮寄纸质
证书。鼓励通过湖南不动产登记“一窗办事”平台等服务平台，提前申
请转移登记，经网上审核、缴纳税费后发放不动产权证。

建设预售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一窗办事”平台与
“一网通办”平台、
税收征管系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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